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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  年級  社會  領域 教學課程設計 

主題/單元名稱 
第三單元 民主國家的公民參與 

第 3 課 我國的中央政府 
設計者  

實施年級  二年級 節數 3節課（每節45分鐘） 

總綱核心素養 
A 自主行動 

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

領域 

學習

重點 

核心素養 

社-J-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，進

而分析判斷及反思，並嘗

試改善或解決問題。 

議

題 

學習主題 

【法治教育】 

1.人權保障之憲政原理與原則 

 

實質內涵 

【法治教育】 

法J6  理解權力之分立與制衡的原

理。 

 

學習表現 

公 1a-Ⅳ-1 理解公民知識的核心概

念。 

社 1a-Ⅳ-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

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

識的關係。 

社 1b-Ⅳ-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

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

現象。 

社 3a-Ⅳ-1 發現不同時空脈絡中的

人類生活問題，並進行

探究。 

社 3b-Ⅳ-3 使用文字、照片、圖表、

數據、地圖、年表、言

語等多種方式，呈現並

解釋探究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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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內容 

B 社會生活的組織及制度 

 e.政府的組成 

公 Be-Ⅳ-1 民主國家的政府體制為

什麼須符合權力分立

的原則？ 

公 Be-Ⅳ-3 我國中央政府如何組

成？我國的地方政府

如何組成？ 

學習目標 

1.知道民主國家建立政府的原則 

2.認識我國中央政府的組織及職權 

3.關注中央政府各院間的互動方式  

教學資源 

1.教學投影片 

2.學習單 

3.電腦 

4.單槍投影機 

5.圖片 

6.E 化講桌、影音資料與網路資源等相關教學媒體 

學習活動設計 

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

課前扉頁導讀  

˙概念引導 

1.請學生思考並說說看課扉頁「立法院的一天」與本課課名「我國的中央政府」有

什麼關聯性？ 

2.教師帶著學生找找看扉頁中立法委員與行政官員會一起出席的場合，並看圖發表

他們之間有什麼樣的互動？ 

 

3-1 我國的中央政府如何組成？  

˙引起動機 

1.教師請學生翻開課扉頁的漫畫，找找看在立法院的各場景裡看到了哪些角色？以

及哪些是立法委員的工作職責？ 

2.教師針對學生的回答給予鼓勵。 

˙教法示例 

1.教師講課： 

(1)教師講述我國中央政府的組織與職權是規範於《憲法》及《憲法增修條文》中。 

(2)說明行政權及行政組織： 

①行政權是指組織和管理內政、外交等各方面行政事務的權力。我國由總統與行

政院行使。  

 

5’ 

 

 

 

 

 

 

5’ 

 

 

 

 

 

30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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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說明總統的產生方式及總統職權。 

③說明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的產生方式及行政院職權。 

(3)說明立法權及立法組織： 

①立法權是指制定法律與監督政府的權力。  

②說明立法院長及立法委員的產生方式及立法院職權。 

(4)教師透過課本 P.149 頁圖 3-3-3 講解單一選區兩票制。 

2.教師以課本 P.157「學習圖解」3-1節的行政權、立法權做總結回顧。 

˙教學留意事項 

    不論是新舊綱課程，本課一向是對於理解我國政府運作至關重要、學生卻備感

棘手的內容，教師在引導學生時不妨利用第 2 課五權分立的架構，讓學生在已知

的基礎上繼續深入了解我國政府運作，以及背後的分權制衡精神，再輔以記憶知

識的技巧，關於本課的印象會更加深刻。 

 (第一節結束) 

 

 

 

 

 

 

5’ 

 

3-1 我國的中央政府如何組成？  

˙引起動機 

1.回顧前一節所學，並簡單總結行政權與立法權的概念。 

(1)教師提問：上一節課對於我國中央政府行政權和立法權有哪些學習？  

   學生預想回答：(教師鼓勵學生盡量回答)  

(2)教師提問：我們對行政權、立法權有了一定的認識，請用一個物品來比喻行政

權／院和立法權／院之間的關係。 

   學生預想回答：行政權是刀子，立法權是刀鞘，因為刀子可以做很多事，也可

能傷害我們自己，因此需要刀鞘約束刀子。 

   (學生發揮聯想力回答，並說出理由) 

2.揭示主題：我國的中央政府如何組成？ 

˙教法示例 

1.教師講課： 

(1)說明司法權及司法組織： 

①司法權是指具有行使解釋權、審判權及懲戒權等權力。  

②說明司法院長、大法官的產生方式及司法院職權。 

(2)說明考試權及考試組織： 

①考試權是指政府選拔、任用優秀人才的權力。  

②說明考試院長及考試委員的產生方式及考試院職權。 

(3)說明監察權及監察組織： 

①監察權是指監督政府官員施政及經費的運用之權力。  

②說明監察院長及監察委員、審計長的產生方式及監察院職權。 

(4)教師可利用掛圖或板書，將總統及五院的組織、職權與產生方式呈現於黑板上。 

 

5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5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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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教師以課本 P.157「學習圖解」3-1節的司法權、考試權及監察權做總結回顧。 

˙教學留意事項 

1.本節課程學生需記憶的知識內容較多，教師可利用「學習圖解」概念構圖教學；

或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實施，應該對於同學知識學習的意義化與深化較有幫助。 

2.本節教材分量較重，教學時宜彈性調整授課時間，無須拘泥於章節順序，可靈活

運用。 

 3.立法院已三讀通過《憲法訴訟法》，並已於民國 111 年正式實施。目前解釋憲法

及統一解釋法律命令，改以憲法法庭裁判方式進行。關於「憲法法庭」的資料，

教師可請學生參閱本課 P.156 的「課後閱讀」〈大法官會議改制憲法法庭〉。 

 (第二節結束) 

5’ 

 

3-2 我國中央政府各權力間是如何互動的？  

˙引起動機 

1.教師選取幾則近期發生的新聞時事，讓學生從熟悉的生活事例中，了解政府的組

織與職權。 

2.了解完上一節課中央政府的組成後，教師向學生說明本節學習重點：聚焦於中央

政府各院間的互動方式。 

˙教法示例 

1.說明： 

(1)說明行政院有規畫和執行國家政策與法令的權力；立法院有向行政院院長，以

及各部會首長提出質詢的權力，兩院相互制衡。 

(2)參考課本 P.152 圖 3-3-10「覆議流程示意圖」、P.153 圖 3-3-12「不信任案流程

示意圖」，講述我國行政院與立法院運作的制衡關係。 

①覆議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案、預算案與條約案，如認為窒礙難行

時，得經總統核可，移請立法院覆議。 

②不信任案：立法院若對行政院的施政不滿意時，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

案。若不信任案通過時，行政院院長必須辭職，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，

進行立法委員改選。 

(3)搭配課本 P.154 圖 3-3-13～3-3-15 說明其他各院間的互動關係。 

①五院內的公務人員須經考試院的考試、銓敘才能任用，若其違法失職時，即由

監察院依法提出彈劾，並交由司法院懲戒法院議處，以達澄清吏治的效果。 

②總統提名的人事，須經有民意基礎的立法院同意才能任命。 

③各院的預算均須經過立法院審查通過後，才能動用。 

2.活動：配合課本 P.155「探究活動」：政府職權互動大探索 

(1)教師說明本活動的操作步驟，並依參考範例在黑板上畫出該題的組織職權互動

關係圖。 

(2)請學生分組討論。 

 

5’ 

 

 

 

 

 

30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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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師以課本 P.157「學習圖解」3-2節做總結回顧，並交代學生練習。 

˙教學留意事項 

1.本節課程主要強化學生對我國中央政府體制規畫與運作上「分權制衡」的概念。 

2.若運用小組競賽或概念圖示繪製，應該在課程結束前給予適當的回饋與獎勵，並

分享同學、小組間的活動成果。 

(第三節結束) 

 


